
【案例】
小迟今年28岁。2年前， 他入

职一家从事贸易的公司工作，双
方签订了2年期的劳动合同，约定
其主要负责客户的货物发送工
作。半年前，公司因工作需要安排
他到旗下的另一家经贸公司工
作， 仍然负责客户的货物发送工
作。 这两家公司虽然属于同一集
团，经营项目大同小异，但均独立
经营。因此，小迟又与经贸公司签
订一份2年期劳动合同，工资及福
利待遇等并没有发生变化。然而，
这次工作岗位变更前后， 公司并
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经济补偿。

一个月前， 由于业务繁忙，
小迟在发送一批货物时写错了地
址， 给一家客户发去了与其无关
的货物， 而另一家客户却因此没
有收到所购买的货物。 这个意外
发生后 ， 经过小迟的一系列努
力， 对错发货物事件进行了比较
妥善的处理。 即使如此， 公司经
理仍指责他做事粗心， 给公司造

成了损失和不良影响， 同时还决
定与他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在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过程
中， 双方在经济补偿金问题上产
生了分歧。 小迟主张， 他的工作
年限是将其在经贸公司的工作时
间与其在公司的工作时间合并计
算 ， 共计25个月 。 经贸公司认
为， 他到本单位工作只有6个月，
只能按照6个月的工作年限给予
经济补偿。

在这种情况下， 小迟的工作
年限应当如何计算呢？

【解析】
对于小迟的工作年限， 正确

的做法是将他在公司的工作年限
与他在经贸公司的工作年限进行
累计计算。 因为， 《劳动合同法
实施条例》 第10条规定： “劳动
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
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 劳动
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
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
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动者支付经

济补偿的， 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
除、 终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
补偿的工作年限时， 不再计算劳
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

本案中， 小迟到经贸公司工
作 ， 并非其本人原因从公司离
职， 而是公司因工作需要作出的
工作安排。 同时， 在变换工作单
位时， 公司并没有给予小迟任何
的经济补偿。 这种情形， 完全契
合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10
条中 “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
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
限” 的条件。 因此， 经贸公司在
与小迟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时， 应
当合并计算小迟在公司与经贸公
司工作年限， 并以此为基数计算
其应得的经济补偿数额。

综上， 小迟可以继续与经贸
公司协商， 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如果协商不成， 可以继续
原来工作， 对经贸公司提出协商
解除劳动合同的要求不予理会。
如果经贸公司强行单方解除劳动
合同， 小迟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

机构申请仲裁， 要求经贸公司依
法支付25个月的经济补偿金。

【提示】
当前， 用人单位将劳动者安

排到不同的关联单位工作的事情
时有发生。 由于原单位没有与劳
动者办理离职手续且没有给付经
济补偿， 在双方仅仅变更签订劳
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名称时， 如果
没有发生劳动争议， 双方都会相
安无事。 而一旦发生劳动争议，
特别是用人单位侵害职工合法权
益的事情发生， 例如拖欠或克扣
工资、 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等，
就会给劳动者维权带来困难。 因
此， 提醒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
期间， 如果合同主体发生变更，
一定要与新单位明确自己的工作
年限， 也就是工龄的计算问题。
如果新单位不承认之前的工作年
限， 那就要与原单位办理离职手
续， 在原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后
再与新单位办理入职手续。

程文华 律师

女职工在临近生育时请休产
假， 但公司没有批准。 在此情况
下， 女职工未到公司上班。 待产
假结束后， 该女职工又过十多天
才返岗上班。 此时， 公司以其已
经主动离职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
同， 女职工则要求公司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对此， 法
律应该支持谁的主张？

女职工请休产假未获批
准， 产假结束后返岗上班遭
解聘

2020年11月20日， 李晶 （化
名）入职某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双方签订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期
限自即日起至2023年11月19日 ，
试用期为3个月。在职期间，公司
为她缴纳了2021年2月至2024年2
月的基本养老保险， 但未缴纳其
他社会保险。 她的劳动报酬由公
司通过微信转账支付。

2023年8月19日、11月4日，李
晶先后两次到医院进行产前检
查，支付检查费1062元。同年11月
24日，她向公司提交产假申请书，
并与公司法定代表人龚某电话沟
通休产假事宜，但公司未予批准。
在这种情况下， 自2024年2月5日
开始，她一直未再到公司上班。

2024年2月19日 ， 李晶经剖
宫产分娩， 住院7天， 支付医疗
费8589.83元 ， 经城乡居民医疗
保险报销 3000元 ， 自付 5589.83
元。 李晶此次生育为二胎， 其与
丈夫均符合法定生育条件。 2024
年8月29日， 李晶以产假结束为
由向公司申请返岗工作， 公司以
其已于2024年2月离职为由拒绝
她返岗工作。

争议双方诉至法院， 公
司以女职工主动离职为由否
认解聘行为违法

随后， 李晶以公司为被申请
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经审理，
仲裁机构于2025年3月18日作出

裁决：一、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
与李晶解除劳动关系属于违法。
二、 公司应支付李晶产假期间工
资27193.87元、 住院医疗费医保
报销差额600元、 产前检查费500
元 、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37725.6元 、 年休假工资3469.02
元，以上各项总计66019.47元。

李晶与公司均不服仲裁裁
决， 并诉至一审法院。

李晶的诉讼请求为： 一、 确
认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违法与
其解除劳动关系； 二、 支付违法
解除劳 动 关 系 赔 偿 金 42141.76
元 ； 三 、 支 付 产 假 期 间 工 资
30377.07元。

公司的诉讼请求为： 判决其
无 需 支 付 李 晶 产 假 期 间 工 资
27193.87元、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赔偿金37725.6元。

庭审时， 公司主张李晶在未
办理任何请假审批手续的情况
下， 于2024年2月5日开始一直未
上班 ， 属于自动离职 。 退一步
讲， 即便李晶的产假于2024年8
月10日到期， 其亦未在产假到期
之日起及时返岗， 直到2024年8
月29日才向公司提出返岗。 对于
如此长时间的脱岗行为， 公司有
权依据内部规章制度解除其劳动
合同， 且无需支付赔偿金。

对此， 李晶辩称其从未提出
过离职，且一直在公司工作，是公
司在其产假期和哺乳期内解除劳
动关系。 因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
系属于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休产假系女职工法定权
利， 公司不批准休假不影响
其休息及待遇

关于李晶与公司何时解除劳
动关系问题 ， 一审法院审理查
明， 2023年11月24日， 李晶临近
生育时向公司提出休产假， 此系
其法定权利， 符合 《女职工劳动
保护特别规定》 相关规定， 公司
拒不同意， 违反该行政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 参照当地女职工劳动

保护特别规定， 李晶可享受的产
假为173天， 其中包含98天产假、
60天奖励产假和15天难产增加产
假期。 自李晶住院生产之日起计
算， 其休产假的期间为2024年2
月19日至2024年8月9日。 据此 ，
一审法院认为， 李晶的休产假申
请虽未获公司批准， 但其在生育
前夕离开工作岗位并休产假的行
为不构成主动离职。

关于李晶在产假结束后未及
时返岗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公
司作为管理者， 应对李晶的行为
进行管理， 应及时通知李晶返岗
上班， 并且依据规章制度对其行
为及时作出相应处理。可是，公司
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尽到上述义
务，是其疏于管理的表现，应承担
相应的法律后果。况且，李晶此时
处于哺乳期， 公司亦不能直接以
其自动离职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综上， 李晶在产假结束后提
出返岗遭到公司拒绝， 应视为公
司单方解除劳动关系。据此，一审
法院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自2024
年8月29日解除。在公司构成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经核算，
公司应当向李晶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赔偿金37188.56元。

对于公司是否应支付李晶产
假工资、 产检费用及生育医疗费
用损失，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 公
司未为李晶缴纳生育保险和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 导致李晶无法享
受生育待遇， 且公司在李晶休产
假期间未支付其工资。

现李晶已提交出生证证明
其儿子在 2 024年2月19日出生 。
经 核 算 ， 一 审 法 院 认 为 ， 公
司 应 依法向李晶支付产假工资
26806.75元。

因公司未为李晶缴纳生育保
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导致其
无法享受生育待遇。 对于李晶提
出的由公司向其支付的产检费
用、 生育医疗费用等损失， 一审
法院认为， 这些主张于法有据，
应予支持。 根据当地相应标准，
扣除李晶报销部分， 公司应当补

足差额。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 一、

确认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与李
晶解除劳动关系属于违法； 二、
公司支付李晶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赔偿金37188.56元、 产假期间工
资26806.75元、 住院医疗费医保
报销差额600元、 产前检查费500
元， 以上费用总计65095.31元。

【评析】
《劳动合同法》第42条第1款

第4项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
第40条、 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
合同： …… （4） 女职工在孕期、
产期、 哺乳期的。” 该法第87规
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 应当依照
本法第47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
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第5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
职工怀孕、 生育、 哺乳降低其工
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
聘用合同。” 第7条规定：“女职工
生育享受98天产假， 其中产前可
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
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
婴儿，增加产假15天。女职工怀孕
未满4个月流产的， 享受15天产
假；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
天产假。”

根据上述规定， 休产假系女
职工的法定权利。 本案中， 公司
拒不同意李晶休产假的行为违反
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因此， 李晶生育前离开工作岗位
休产假的行为不构成主动离职。
其产假到期后， 公司有义务告知
其产假到期以及后续工作安排事
宜， 但公司并未履行该义务， 而
是以其已经离职为由拒绝其返岗
工作， 该行为实质上是公司单方
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况且， 李晶
当时仍处于哺乳期， 公司当然构
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应当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杨学友 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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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的私人小汽车因坠崖

而彻底报废。 此后， 该车因
没有维修的必要， 我就没有
对其进行维修 。 与此同时 ，
我也没有从别处获得任何赔
偿。 在我已经对该车投保绝
对免赔的情况下， 保险公司
以该车未经维修、 无法确定
损失为由， 拒绝进行理赔。

请问： 保险公司的理由
成立吗？

读者： 陈琳琳 （化名）

陈琳琳读者：
保险公司的理由不能成

立。 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机动
车损失赔款的计算方法， 依
据有二：

一是在保险合同有明确
有效约定的情况下， 应当依
据约定处理。

当前， 保险人普遍采用
的是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
动 车 商 业 保 险 示 范 条 款
（ 2020 版 ） 》 （ 中 保 协 发
【2020】 47号 ）， 其第十八条
规定： “机动车损失赔款按
以下方法计算： （一） 全部
损失， 赔款=保险金额-被保
险人已从第三方获得的赔偿
金额-绝对免赔额 ； （二 ）
部分损失， 被保险机动车发
生部分损失， 保险人按实际
修复费用在保险金额内计算
赔偿 ： 赔款=实 际 修 复 费
用-被保险人已从第三方获
得的赔偿金额-绝对免赔额；
（三 ） 施救费 ， 施救的财产
中， 含有本保险合同之外的
财产， 应按本保险合同保险
财产的实际价值占总施救财
产的实际价值比例分摊施救
费用。”

上述规定表明， 在车辆
发生全损的情形下， 如果保
险人 、 被保险人对以公估 、
鉴定等方式确定的车辆损失
均无异议， 是否维修不影响
赔偿数额的确定， 保险人不
得以未经维修拒绝为由理赔；
只有在未经维修且通过公估、
鉴定等方式无法确定车辆损
失或双方对公估、 鉴定等方
式确定的损失存在合理争议
的， 为防止借保险赔付获利、
保险欺诈， 以及未经维修车
辆可能造成的交通事故风险，
保险人才能以车辆未经维修
拒赔； 在车辆发生部分损失
的情况下，“实际修复费用”是
合同约定的计算赔款的因素，
一般应经维修后予以赔付。

二是在保险合同对理赔
无约定或无明确约定， 依据
车损险赔付 “实际损失填补”
原则处理。 即在保险限额内，
以被保险人的损失为目的 ，
损失多少理赔多少， 通过填
补至填平， 使被保险人在经
济上的损失消失。 其实质同
样表明， 当车辆发生全损时，
基于被保险人的损失是全损，
保险人应当全额填补， 保险
人亦不得借口未经维修拒绝
理赔。

结合本案， 正因为你投
保的车辆已彻底报废， 属于
全损， 没有维修的必要， 而
你没有从别处获得赔偿， 且
你已经投保绝对免赔， 决定
了无论从约定还是从 “实际
损失填补” 的角度 ， 保险公
司都应当根据保险金额全额
赔偿。

颜梅生 法官

投保车辆未经维修报废
保险公司能否拒绝理赔？请休产假未获批准，女职工还能继续休产假吗？

经公司安排变更用人单位，
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如何计算？


